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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继教管理系统
功能调整说明



ü 增加“可授学分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统一入口。

1.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 进修学习

3.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4.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5.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

6. 有计划的自学

7.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可授学分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授分标准修改

序号 授分标准名称 授分规则 学分类别 活动形式 备注

1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主讲人授分 每1小时2分（上限10分）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主讲人分数不能超过项目分数

2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主讲人授分 每1小时2分（上限10分）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主讲人分数不能超过项目分数

3 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主讲人授分 每1小时2分（上限10分） 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主讲人分数不能超过项目分数

4 参加外地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申报项目导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5 参加外地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申报项目导入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6 进修学习满3个月 25分 进修学习 满三个月学习时间  

7 进修学习不满3个月 每6小时1分（上限25分） 进修学习 不足三个月学习时间  

8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满3个月 25分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满三个月学习时间  

9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不满3个月 每6小时1分（上限25分）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不足三个月学习时间  

10 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主讲人授分 每3小时1分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主讲人分数不能超过项目分数

11 单次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主讲人授分 0.5学分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主讲人分数不能超过项目分数；
单次不少于1小时学习

12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满3个月 25分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 满三个月学习时间  

13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不满3个月 每6小时1分（上限25分）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 不足三个月学习时间  

1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5分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15 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每3小时1分（上限10分）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6 参加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每3小时1分（上限10分）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7 参加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每3小时1分（上限10分） 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8 北京市继教委许可发证书项目 许可发项目导入 北京市继教委许可发证书项目 北京市继教委许可发证书
项目  

19 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每6小时1分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20 单次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0.2学分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单次不少于1小时授课



增加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学分录入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医疗卫生机构点击“首页—实践活动—教学

活动计划上传”上传制定的年度/季度/月度活动计

划至管理系统备案。

在“教学活动计划上传”页面可看到已上传

的计划内容以及审核状态。点击新增，可添加活

动计划。

计划上传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ü 机构按页面要求填写计划名称、计划类型、活动形式、备注信息、并上传计划文件。

ü 点击“提交”到主管部门审核。

计划上传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主管部门可点击“首页—实践活动—教学活动计划审核”对机构上传的教学活动计划进行审查。点击

“查看”可查阅上传的教学活动计划详情信息。并进行“通过/不通过”的审核操作。

计划审核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学分授予

机构可点击“首页—实践活动—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对参与人员进行授分。

步骤一：选择适用的授分标准，点击下一步。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学分授予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学分授予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活动形式、所属学科、开始及结束时间、活动内

容、上传附件等信息，进行学分授予。学分授予需与备案计划核对，集中授予学分和手工录入学分者，

须与学员考勤核对。参加外单位培训授予的学分，还应提供具体通知，包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

内容、学习时长等。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增加有计划的自学学分录入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分级下放上传权限

       自学学分录入采用分级管理的方式，可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分级下放“上传自学计划”的操作权限。点击“机

构上传”或“学员上传”，进行自学内容的填写。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提交自学计划

点击“自学计划上传”，根据实际在自学情况，按页面表单要求，填写授课、带教、参与专业考试命题、开展

健康宣教、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承担教学和科研课题等情况，并上传附件。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学分授予

主管部门可查看到上传的自学计划信息。点击“查看”，可查阅上传的自学计划详情信息。并进行

“授分”的操作。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自学学分授予

自学计划授分采用模块化计分规则，医疗卫生机构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参加者学习情况、学习

成效等可验证因素，综合评估后授予相应学分。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两种学分录入方式。

点击“首页—继教项目—添加继教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可查看到已申报的项目列表，选择添加此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在添加继教项目页面，需填写账号密码信息，可按年度、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为查询条件。查看到已

申报的项目列表，选择“添加此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按页面要求，填写完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信息，包含授课时间、项目专业、考核方式、活动形式等。点击

“保存并添加课题”。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选择要添加的课题信息，在授课时间通过IC卡、微信签到等方式完成签到，获取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种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录入方式。

点击“首页—继教项目—继教项目学分录入“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一：选择适用的授分标准，点击下一步。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活动形式，所属学科。提交完成，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的学分授予。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点击“首页—在职教育—在职学历（学位）教育学分录入”



选择授分标准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一：选择适用的授分标准，点击下一步。



添加授予名单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学分授予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所属学科，上传留档认证材料。提交完成在职

学历(学位)教育的学分授予。



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

点击“首页—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学分录入”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选择授分标准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一：选择适用的授分标准，点击下一步。



添加授予名单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学分授予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所属学科，上传留档认证材料。提交完成政府

指定医疗卫生任务的学分授予。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进修学习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一：选择适用的授分标准，点击下一步。



进修学习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进修学习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所属学科，上传留档认证材料。提交完成进修学习的

学分授予。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点击“首页—可授学分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一：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目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二：根据卡号、姓名、所属部门，选择要授予学分的人员名单，点击“添加箭头，添加到授予名单中。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有计划的自学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政府医疗卫生任务 进修学习 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

步骤三：根据页面填写要求，填写实际完成时间，所属学科，上传留档认证材料。提交完成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分授予。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督查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系统简述

bjdc.bjicme.com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督查管理系统，专为北京市继教管理部门、相关机构及现场会务负责人量身

打造，目的在于实现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情况的有效监管。该系统整合了项目报备、审核以及督促信息的

填写等流程，确保了相关项目信息的规范管理与监督。

项目报备

报备审核

项目督查

填写督查信息

督查管理



项目报备

导入

项目督查前需先进行项目报备。打开项目报备页，可填写项目报备信息。也可点击导入，下载导入项目

信息模板，按模板要求填写项目信息，并进行上传。

添加



项目报备

添加成功后，在项目报备列表点击“报备”填写报备信息后提交报备，报备审核通过后可进行项目督查。



报备审核

       管理机构可以看到报备的项目，并对已报备项目进行审核。在报备审核页面可点击“报备详情”对报备

信息进行审核，确认通过或者不通过。点击“日志”可查看报备项目的历史提交和审核情况。点击“退回”可

对未上传督查信息的项目进行退回。已退回的项目不可再进行删除操作。



项目督察

ü 机构单位在进行项目督查时系统自动根据项目举办周期，按照每半天一次进行反馈的规则进行分期。

ü 项目督查节点中的，举办地点、现场日程背板、现场照片、主讲人讲课照片在现场会务负责人提交后可显示在单位账号中。

ü 指定负责人，单位对项目现场会务情况负责人进行指定，填写的会务负责人信息需保证准确真实，填写完整后，进行保存，系统自动

生成唯一登录码，如登录码遗失可以重新生成登录码，则前一登录码自动失效。



会场负责人填写督查信息

ü 会场负责人可通过二维码，进入登陆页面。输入手机号、验证码、图形验证码，进行登录。

ü 负责人需认真阅读承诺书后，勾选已阅读，点击‘确定’签署承诺书。

ü 项目每半天填写一次督查内容，已过期的督查时间段不能补报。

ü 现场会务负责人需要实时拍照上传，照片中实时携带拍照时间和地点，需要获取现场地点定位。

ü 通知公告、项目日程：两项均由单位上传，现场会务负责人可以在手机端点击进行下载。

ü 举办地点、现场日程背板、现场照片：现场会务负责人需各上传一张对应要求照片。

ü 主讲人：现场会务负责人根据需督查的时间段，对主讲人进行拍照和人数的增减。



督查管理

ü 继教管理部门可看到所有督查项目，对指定项目进行‘督查评

分’，评分完毕的项目可以进行指定项目‘督查结果公布’，

可以‘导出’指定范围项目的督查情况。

ü 单位可以在单位账号的首页中看到公布的项目。

ü 督查结果公布：已督查的项目，用户可以勾选后进行公布，公

布的的项目可以在“公布列表”查看。

ü 督查反馈：点击督查反馈，可以查看单位、现场会议负责人上

传项目督查相关内容，单位上报督查内容后用户可以实时查看。

ü 督查评分：卫健委根据督查内容情况对项进行督查，评价为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
学分审验系统使用说明



系统简述

https://xficme.haoyisheng.com/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审验系统，专为北京市继教管理部门及审验专家量身定制。该系统确立

审验标准，随机抽取人员，并精确分配至相应专家进行学分审核。依托标准化流程与智能技术，确保审验

工作的公正、精确与高效。

审验标准设置

筛选专家名单

审验专家分配

专家开展学分审验工作

统计查看



审验时间设置

学分审验需预先按年度设置年度时间、审验时间和所选年度审验专家账号。



审验标准设置
ü 筛选名单：输入词条筛选标准的名称，举例：2024年北

京朝阳区三级医院筛选标准

ü 适用年度：选择当前年度

ü 单位级别：分为三级医院、驻区医院、区直属医院、统
管医院

ü 单位归属：北京市各行政区

ü 人数规模：筛选医院的正常状态下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非必选）

ü 选择单位：根据单位级别、单位归属、人数规模筛选出
的单位，可进行针对性筛讯卫生技术人员时使用（非必
选）

ü 选择科室：选择指定单位同时也可对指定晒讯单位下的
科室进行定向筛选

ü 审验归属：综合、中医

ü 适用专业：选择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同ICME

ü 适用职称：选择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同ICME

ü 优先抽取、次要抽取：抽取归属科室关键词设定

ü 重复抽取：往年是否重复抽取设置

ü 选择科室：选择具体科室（非必选）

ü 浮动范围：抽取人数上下浮动范围



审验名单抽取

抽取后，查看已抽取的名单详情，可以对名单的人员进行删除和核对。同时，支持多个抽

取名单进行合并，生成最终抽取名单。



分配审验专家

根据已确认的最终抽取名单，选择专家，以机构为单位进行审验人员分配，锁定分配结果。



专家审验

快捷入口

进入学分审验和审验结果页面

审验情况

查看当前专家老师的审验情况

审验专家可通过首页的快捷入口，登录专家账号，进入系统专家审验页面。



进行学分审核

审验专家可查看到获取学分的单位、科室、姓名、IC卡号、职称、身份证号。点击“明细

审验”进入审验页面，进行学分审核。



学分明细审核

在学分审验页面，可根据筛选信息条件进行学分查询，查看人员具体达标情况，在线预览/下载查看附件信

息、点击通过或不通过，对学分进行审核。也可点击已审、未审对状态进行标记，点击“达标计算”对人员重

新进行达标计算。



查看审验结果

审验完成后，可查询个人审验结果明细，并查看人员学分详情。



系统安全日志

为确保系统和数据安全，对登录和数据操作可追溯。系统配有登录和操作日志查看，定位具体操作内容。

保证学分审验的工作和操作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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